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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 年 11 月 7 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
 鉴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 11 月份主席，兹奉我国政府指示，给你写信说明利

比亚最近的事态发展。 

 在利比亚当前危机的背景下，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昨天(2014 年 11 月 6 日)

就最高法院宪法分庭 2014 年 11 月 6 日在的黎波里开庭通过的裁决发表了一项声

明(见附件)。该裁决宣布 2014 年 3 月 11 日通过的宪法宣言第七修正案第 11 款违

宪，并宣布了由此产生的后果。根据媒体解释，这意味着解散国民代表大会。 

 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在声明中以如下理由反对这项裁决： 

 第一，最高法院宪法分庭对《宪法》绝对没有任何管辖权，这意味着该裁决

不具有法律效力、无效并违背法律(关于最高法院任务的管辖权附上)。 

 第二，该裁决是在自 2014 年 8 月以来一直在民兵统治之下、完全在合法临

时政府控制之外的首都城市黎波里的的最高法院总部通过的。这一事实已由总理

宣布，并由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主席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大会发言中明确证实。

很明显的是，最高法院受到威胁，裁决是在枪口下作出的。 

 最后，我要明确指出，利比亚危机不是法律性的，而是政治性的，民兵正在

使用武力夺取政权，破坏旨在建立一个安全、稳定、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。 

 毫无疑问，任何破坏利比亚民选合法当局的企图都将带来更多流血和混乱，

都会推迟过渡期的结束。 

 利比亚人民将始终指望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支持，指望他们作出明智的决

定，以实现其民主和法治愿望。 

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。 

 

大使 

常驻代表 

易卜拉欣·达巴希(签名) 



S/2014/801  

 

14-64316 (C) 2/3 

 

  2014年 11月7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
 

  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的声明 
 

 

 关于最高法院宪法分庭对经第七修正案修订的《宪法宣言》第 30 条第 11 款

的违宪裁决， 

 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已注意到最高法院宪法分庭 2014 年 11 月 6 日在的黎波

里开庭通过对编号 61/17 的宪法上诉的裁决，宣布 2014 年 3 月 11 日通过的第七

修正案第 11 款违宪，并宣布了由此产生的后果。 

 国民代表大会申明，说上述修正案违宪便可以解散众议院是没有根据的，并

违反法律，因为最高法院宪法分庭的裁决涉及该法院不应审理的一项宪法规定，

法院只对法律上诉有管辖权，对宪法没有管辖权。 

 因为国民代表大会——利比亚执政当局——是以通过直接、自由、公正选举

表达的利比亚人民的意愿为基础的。 

 同时因为的黎波里市在政府控制之外，由民兵统治，超越国家合法性，裁决

是在武器威胁下作出的， 

 因此，国民代表大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裁决，并申明其继续作为利比

亚唯一立法和行政当局履行临时政府的职能。 

 国民代表大会强调坚决反对一些媒体的各种荒谬企图，反对制造混乱和动

荡，干扰破坏国民代表大会的合法性，威胁国家统一，以制造政治和宪法真空。

国民代表大会将以我们伟大人民的坚定意志，坚决果断地处理这一事项。 

 自由统一的利比亚万岁。 

 

2014 年 11 月 6 日，托布鲁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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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6/1982 号法律：“改组最高法院” 
 

  第四章 

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

 

第 23条 

 最高法院通过各分庭开庭，由首席法官或代理首席法官主持，对以下事项拥

有专属初审管辖权： 

 第一：与任何违法立法有直接个人利害关系的任何人提起的上诉。 

 第二：任何法院审理的案件所引起的与宪法或其解释有关的任何实质性问

题。 

 第三：某一法院和任何特别司法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。 

 第四：最终判决的一项是某一法院作出，另一项是特别司法机构作出，而两

者有矛盾，执行判决产生争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高法院在就争端的实质问题作

出裁决之前，可命令暂缓执行其中一项或两项判决。 

 第五：在法院分庭之一移交案件后，撤销先前规定确立的一项法律原则。 

 


